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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国务院行政机构的设置

，加强编制管理，提高行政效率，根据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应当

适应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遵循精简、统一、

高效的原则。 第三条 国务院根据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

，行使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职权。 国务院机构编

制管理机关在国务院领导下，负责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

制管理的具体工作。 第二章 机构设置管理 第四条 国务院行

政机构的设置以职能的科学配置为基础，做到职能明确、分

工合理、机构精简，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 国务院根据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适时调整国务院行政机构；但是，在一届政府任期内，国

务院组成部门应当保持相对稳定。 第五条 国务院行政机构的

设立、撤销或者合并，由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事先组织

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评估和论证。 第六条 国务院行政机构根

据职能分为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组成部门、国务院直属机

构、国务院办事机构、国务院组成部门管理的国家行政机构

和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 国务院办公厅协助国务院领导处理

国务院日常工作。 国务院组成部门依法分别履行国务院基本

的行政管理职能。国务院组成部门包括各部、各委员会、中



国人民银行和审计署。 国务院直属机构主管国务院的某项专

门业务，具有独立的行政管理职能。 国务院办事机构协助国

务院总理办理专门事项，不具有独立的行政管理职能。 国务

院组成部门管理的国家行政机构由国务院组成部门管理，主

管特定业务，行使行政管理职能。 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承担

跨国务院行政机构的重要业务工作的组织协调任务。国务院

议事协调机构议定的事项，经国务院同意，由有关的行政机

构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办理。在特殊或者紧急的情况下，经

国务院同意，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可以规定临时性的行政管

理措施。 第七条 依照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国务院设立办公

厅。 国务院组成部门的设立、撤销或者合并由国务院机构编

制管理机关提出方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由国

务院总理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闭会期间，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八条 

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务院办事机构和国务院组成部门管理的

国家行政机构的设立、撤销或者合并由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

机关提出方案，报国务院决定。 第九条 设立国务院组成部门

、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务院办事机构和国务院组成部门管理

的国家行政机构的方案，应当包括下列事项： (一)设立机构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机构的类型、名称和职能； (三)司

级内设机构的名称和职能； (四)与业务相近的国务院行政机

构职能的划分； (五)机构的编制。 撤销或者合并前款所列机

构的方案，应当包括下列事项： (一)撤销或者合并的理由； (

二)撤销或者合并机构后职能的消失、转移情况； (三)撤销或

者合并机构后编制的调整和人员的分流。 第十条 设立国务院

议事协调机构，应当严格控制；可以交由现有机构承担职能



的或者由现有机构进行协调可以解决问题的，不另设立议事

协调机构。 设立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应当明确规定承担办

事职能的具体工作部门；为处理一定时期内某项特定工作设

立的议事协调机构，还应当明确规定其撤销的条件或者撤销

的期限。 第十一条 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或者合

并，由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提出方案，报国务院决定。 

第十二条 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立后，需要对职能进行调整的，

由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提出方案，报国务院决定。 第十

三条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组成部门、国务院直属机构、国

务院办事机构在职能分解的基础上设立司、处两级内设机构

；国务院组成部门管理的国家行政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设

立司、处两级内设机构，也可以只设立处级内设机构。 第十

四条 国务院行政机构的司级内设机构的增设、撤销或者合并

，经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审核方案，报国务院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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